
北京市地方标准 

《自然灾害预警信息社会传播要求》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2022 年 3月 18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

印发 2022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第二批）的

通知》，将《自然灾害预警信息社会传播规范》（预审会后

名称调整为《自然灾害预警信息社会传播要求》）列为 2022

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订项目，项目编号为 20221193，标准

性质为推荐性。本标准的行业主管部门为北京市应急管理

局，主要起草单位为北京市应急管理事务中心，本标准由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实施。主要起草人为：XXX。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及时、快速、准确传播预警信息作为灾害应对“关口前

移”的一种重要手段，能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取宝贵时间来应

对自然灾害，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一直受

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自 2012 年至今，市委市政

府多次发文，旨在要求提高预警信息发布时效，扩大预警信

息传播的范围。《北京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京应急委发〔2019〕4 号）中明确要求社会各级媒体要承



担社会责任，无偿快速转发预警信息。因此，为贯彻市委市

政府的相关文件精神，落实《管理办法》具体要求，需要调

动社会的媒体力量来进一步提升预警信息的传播能力。随着

社会媒体参与度的加深，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将

带来以下问题： 

（一）缺少市区两级预警信息传播优先级规则 

目前，本市有市、区两级级预警信息发布要求，由于北

京地区面积广阔，灾害影响范围，影响程度以及影响时间都

存在差异，导致市级预警与区级预警在级别、生效时间也不

完全一致。由于某些显示屏、应用软件等设备因技术或管理

原因只能显示一条预警信息，在没有显示优先级规则的情况

下，首先会导致预警信息传播主次不清晰。比如：某区出现

强降雨，该区发布了区级暴雨黄色信号，但降雨对全市影响

较小，市级仅发布了暴雨蓝色信息，如果传播渠道显示市级

暴雨蓝色预警，显然不符合实际要求。其次会造成公众理解

混乱。市区两级预警同时发布，让公众分不清楚主次关系，

造成困惑。因此需要制定相应的传播规则来规范市区两级预

警信息的传播优先级。 

（二）预警信息传播时效得不到保证 

虽然社会媒体有意愿承担预警信息传播的任务，但由于

其自身业务优先级以及工作人员的重视程度，在约束性指标

缺位的情况下，不能保证预警信息能及时向公众传播。由于



预警信息是公众在应对灾害时的“发令枪”，对时效性要求

极高。如果预警信息传播超过时效，会导致公众对灾害响应

不及时，造成财产损失甚至威胁生命安全，有必要对预警信

息的传播时效进行规范。 

（三）预警信息内容准确性得不到保证 

预警信息是由专业部门制作，并面向公众发布的公益信

息。当信息经由社会媒体传播时，社会媒体基于自身利益、

传播手段、展现形式和用户粘性的需求，会对预警信息内容

修改后发布，可能导致预警信息在修改后不能保持与原意一

致，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甚至出现群众恐慌，破坏社会稳定。 

（四）预警信息结构完整性得不到保证 

根据《管理办法》要求，预警信息需要包含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和预计持续时间、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类别、可能

影响范围、预警级别、警示事项，以及事态发展、政府工作

措施及公众预警响应建议和咨询电话等内容。由于社会媒体

在传播信息时，受自身手段的展现形式限制和扩展业务的原

因，会导致预警信息的完整性在传播链路上逐步衰减，从而

导致预警信息传播过程中整体性欠缺。 

为解决上述问题，亟需建立相应的标准，来规范社会媒

体传播预警信息的公益行为，进一步提升预警信息对公众的

实用价值。具体而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主要包括以下三个

方面： 



一是贯彻落实市政府文件精神的必要手段。2012 年至

今，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有关工作

的意见》（京政发〔2019〕9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加强本市应急能力的意见》（京政发〔2013〕4 号）、《北京

市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发布工作方案（试行）》（京应急委发

〔2015〕4 号）、《北京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京应急委发〔2019〕4 号）等文件，旨在建立、健全我市

的预警信息发布机制，扩大预警信息传播范围，提高预警信

息发布能力。为贯彻落实文件要求，亟需提高预警信息传播

的覆盖程度，建立预警信息传播规范，支撑预警业务的精细

管理。 

二是保障预警信息传播及时、快速、准确的重要途径。

截至目前，约束预警信息传播途径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规

范存在缺失，参与信息传播的机构以社会团体为主，对预警

信息传播的全周期监管手段暂未明确。因此，为保障预警信

息结构完整、内容准确和传播及时，应出台相关的标准，指

导和优化信息传播途径，确保预警信息的及时、快速、准确。 

三是提升预警信息发布能力的有效方式。由于预警信息

传播为公益行为，在相关标准规范缺失的背景下，会导致部

分谨小慎微的社会媒体因为不清楚预警信息传播的相关要

求，而放弃传播预警信息。预警信息的传播规范填补了这一



空白，可以指导社会媒体如何正确的传播预警信息，让更多

的企业参与到预警信息传播之中，拓展预警信息覆盖范围，

提升预警信息发布能力。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本标准的前期

成果为 2021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二类项目，

名称为《预警信息社会传播规范》，项目编号 20212011。2022

年确定为一类项目，名称变更为《自然灾害预警信息传播规

范》（以下简称《本标准》。本标准由北京市应急管理事务中

心编写。 

1、2022 年 2 月，项目组以发函的形式征求气象局、地

震局、广电局等单位意见，各单位对标准草案无意见。 

2、2022 年 4 月，项目组将前期二类项目研究成果进行

整理形成标准草案，并召开第一次工作会，会上项目组成员

分析总结了前期对本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调研的成果，

并讨论了标准的草案，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本标准主要

为规范本市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在社会中的传播，确保信息传

播及时、准确、快速。标准主要规定了自然灾害预警信息传

播的要求、规则、分析以及其它基本要求。 

3、2022 年 6 月，项目组邀请气象局专家来预警中心指

导标准编制，相关专家就自然灾害预警信息传播的原则和部

分说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4、2022 年 8 月，项目组再次邀请气象局专家指导标准

的编制，对标准的改进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5、2022年 11月开始，项目组征求了市电视台、市电台、

市气象局、国家预警中心、北京联通、北京移动电视、北京

地铁电视、应急管理大学等 13个单位征求到了 26条意见。 

6、2023 年 2 月根据陆续收集到的意见，项目组对标准

进行修订，形成初审稿。 

7、2023 年 5 月召开了标准预审会，邀请了市气象标委

会、中国气象局培训中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北京市广播电视台、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了

此次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将标准的名称《自然灾害预警信

息传播规范》变更为《自然灾害预警信息传播要求》并调整

了本标准的结构进一步完善了本标准。 

8、2023 年 6 月邀请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专家，对本标

准进一步研提意见，对标准的结构进一步完善。 

9、2023 年 6 月底，邀请中国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

家指导标准编制。专家调整了标准的结构，确定了传播基本

要求、预警信息来源、传播技术要求的体例结构。 

10、2023 年 6月底，邀请北京市气象标准化专家指导标

准编制，进一步完善标准。 

11、2023年 7 月，项目组按照市市场局要求，对本标准

在对社会参与者的指导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并补充了资



料性附录 A（自然灾害预警信息种类与分级）。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

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现行预警信息发布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法律

框架下完成的。本标准参考了现行相关的法律、政策以及国

家、行业和北京地方标准。本标准中的术语引用了《GB/T 

26376-2010   自然灾害管理基本术语》、《GB/T 34283-2017  

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管理平台与终端管理平台

接口规范》、《QX/T 315-2016  气象预报传播规范》、《QX/T 

326-2016  农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指南》、《DB11/T 

1372-2016   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类预警信息发布流程》，

在统计受众时引用了《GB/T 30350—2013   电视收视率调

查准则》算法部分。政策文件上参考了《北京市突发事件预

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京应急委发〔2019〕4号）以及《北

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京政发〔2021〕19号）。法律

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

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对传播信息做了要求。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

的论述。 

本标准规定了自然灾害预警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要求、

信息来源和传播技术要求，适用自然灾害预警信息通过社会



单位或组织进行传播和管理。 

1、第 3 章自然灾害的定义，引用《GB/T 26376-2010   自

然灾害管理基本术语》2.1 节，“由自然因素造成人类生命、

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等损害的事件或现象。” 

2、第 3章预警信息的定义，依据 GB/T 34283-2017《国

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管理平台与终端管理平台接

口规范》3.1节，“预警发布责任单位根据事件可能造成的危

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而发布的预先告知或态势通告

等警示类信息。一般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

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

等。”因需要对预警内容进行规范，删除了“一般包括突发

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

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3、第 3章预警级别发布的定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二条。“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

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

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

最高级别。”将其修改为定义性描述。 

4、第 3章预警信息发布的定义，依据 GB/T 34283-2017

《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管理平台与终端管理平

台接口规范》3.2 节，“由预警发布责任单位根据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利用现有发布

渠道，通过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将预警信息公

之于众的过程。”删除了“通过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

系统”。做了适应地标调整。 

5、第 4章 4.4节中传播的最小时效要求间隔应小于 10

分钟，参考《北京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中第

十四条“在接到市应急办或市预警信息主体责任部门预警信

息正式发布通知后，应按照指定范围和时间，立即通知相关

单位和媒体在 10分钟内播发预警信息。” 

6、第 6章 6.3.3节中规定“b) 大喇叭应采用普通话播

送预警信息，每次播报应不少于 3 次。预警级别为一级时，

应至少每隔半小时重复播报 1次，其他预警等级酌情安排播

报频次。”参考了《QX/T 326-2016  农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传播指南》6.1节中关于大喇叭“每次播报不少于 3 遍,预

信息等级为红色时至少每隔半小时重复广播 1 次,其他预警

信息等级酌情安排播报频次”的传播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

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规定，建议作为推荐性

标准使用。 

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

施和预案 

无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

和预案。 

十、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配

套资金等)。 

本标准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实施，在标准获批发布

后，建在北京市范围实施。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